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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議會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 53/2014 號文件 

 

油尖旺區社區重點項目 

炮台街多元文化活動場所 

項目進展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炮台街多元文化活動場所的工作進

度，以及有關舉辦前期宣傳活動「多元民族文化劇場」的最新情況。 

 

工作進度 

 

2.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設管會)主席邀請新家園協會出席

2014 年 8 月 15 日的跨部門會議，與規劃署的代表及油尖旺民政事

務處(民政處)委聘的顧問商討規劃許可申請書的內容，以期達成共

識，有關會議記錄摘要詳見附件一。在有關共識的基礎上，新家園

協會於 8月 26日以書面方式將對規劃許可申請內容的最終意見提交

設管會討論，新家園協會的意見內容詳見附件二。 

 

3.  如設管會同意規劃許可申請的內容，民政處計劃於 9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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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提出規劃許可申請，以期城規會轄下

的都市規劃小組委員會於 10 月 31 日的會議上審批。民政處希望於

2015年 3月底前完成有關重點項目的法定程序1，並隨後向立法會申

請撥款。如有關申請獲立法會批准，民政處希望於 2015年第二季至

第三季啟動建造工程，於 2017年初完工。 

 

前期宣傳活動－多元民族文化劇場 

 

4.   設管會於 7 月 3 日的會議上通過從民政事務總署為各區民

政事務處預留作舉辦前期宣傳活動的 30 萬元撥款中撥出 15 萬元舉

辦多元民族文化劇場，以弘揚重點項目「推廣多元文化、促進社區

融和」的主題。民政處於 7 月底向十間劇團發出報價邀請，有關的

報價邀請書內容摘要詳見於附件三，並邀得符合報價邀請書要求的

劇團於今次會議上簡介劇本大綱。請委員就有關劇團的報價書內

容、預算2及演出場數提供意見，以便民政處作出跟進。 

 

提交文件 

 

5.  本文件將提交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2014年 9月 11日的會議

討論。 

                                                 
1有關法定程序包括政府撥地申請、遷移樹木申請及核准建築圖則等。 
2除劇團報價預算外，民政處建議預留約五千元作舉辦劇場的雜項開支。 



 3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2014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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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油尖旺區社區重點項目會議重點 

 

日期︰2014年 8月 15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4時 30分 

地點︰九龍旺角聯運街 30號旺角政府合署 4樓油尖旺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主席 

陳少棠議員, MH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副主席 

黃舒明議員 

 

政府部門代表 

趙頌恩先生  油尖旺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莫躍孺先生  項目經理(工程)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陳栢熙先生  城市規劃師/油尖旺 2      規劃署 

 

伙伴機構代表 

陳義飛先生  服務總監(香港)       新家園協會 

傅艷婷女士  中心主任        新家園協會 

朱銘漢先生  註冊社工        新家園協會 

 

顧問公司代表 

黃聰銘先生  高級建築師   李景勳、雷煥庭建築師有限公司 

李明蔚女士  建築師助理   李景勳、雷煥庭建築師有限公司 

鍾偉傑先生  屋宇設備工程師  王歐陽(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林世俊先生  項目工程師    王歐陽(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巢卓賢先生  高級工程師   邁進土木結構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陳鐵雄先生  工程師    邁進土木結構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梁兆麟先生  業務總監       傲林國際有限公司 

蘇浩龍先生  助理景觀設計師     傲林國際有限公司 

杜立基先生  業務總監      杜立基規劃顧問有限公司 

林芷筠女士  城市規劃師      杜立基規劃顧問有限公司 

 

秘書 

吳燕玲女士  行政助理      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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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少棠主席表示是次會議會總結政府部門及伙伴機構新家園協

會的意見，而新家園協會須於 8 月 26 日或以前將對規劃許可申

請內容的意見以書面形式回覆油尖旺民政事務處，有關意見將呈

交 9月 11日的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設管會)會議上討論。設管會

於上述會議就規劃許可申請內容的決定為最終的決定。 

 

天台綠化方案 

 

2. 陳少棠主席表示根據設管會於 7月 3日的會議上的決定，天台綠

化方案不採用真樹及真草，理據是新建成文昌街休憩用地內種植

的樹木已足夠補償炮台街休憩公園擬移除的樹木。 

 

3. 陳義飛先生表示新家園協會將於活動場所天台設置溫室及社區

園圃，並會以盆栽及攀藤類植物點綴天台及建築物外牆(面向廣東

道)。經顧問公司提議，他亦同意面向後巷的外牆將不會種植攀籐

類植物。與會者一致同意其他不影響規劃許可申請的事宜，包括

社區園圃的面積、位置及數目、花糟植物種類、天台水缸頂部的

裝飾等可交由顧問公司決定。 

 

4. 陳栢熙先生表示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原則上要求規劃許可申

請不應減少區內休憩空間，而對綠化方案的內容則沒有特別規

定。城規會會因應整體方案而接受或拒絕有關規劃許可申請，而

批准許可時亦可能有附帶條件。他另外提出溫室並不會被視為綠

化方案的一部分，而天台部分會被算入樓面使用面積。 

 

5. 陳義飛先生同意天台因空間不足，未必可以設置儲物室及天幕，

而太陽傘及坐位可於建成後自行擺放。 

 

開放時間 

 

6. 陳少棠主席表示根據 7月 3日設管會會議討論結果，天台不會開

放為公共空間，而開放時間則由營運者決定。 

 

7. 陳少棠主席向陳義飛先生確認活動場所的營運時間是否週三至

週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週一及週二休息。陳義飛先生表示

須就營運時間再作考慮，但希望商店及便利店能每日營業，而禮

堂及多用途課室每日亦可出租以維持營運。新家園協會須於 8月

26日回覆信件前將有關意見提交商討，之後將決定加入回覆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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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於設管會討論。(會後要求新家園協會於 8月 21日前提交意見) 

 

8. 根據現實的設計，使用者從活動場所地下必須使用升降機或從場

所外的樓梯入口登上閣樓及天台。如新家園協會堅持要求使用者

能夠從活動場所地下直接以室內樓梯登上閣樓及天台，活動場所

內將須設置三條樓梯並佔用更多空間，陳義飛先生同意維持現時

倆兩條樓梯的設計。使用者從閣樓及天台離開時可使用電梯或以

樓梯直達場所外的行人路。為確保活動場所的保安，面向行人路

的樓梯出入口可裝設密碼鎖。 

 

9. 陳栢熙先生提醒由於現時炮台街休憩處一星期開放七天，必須在

規劃申請中詳細闡述活動場所對社區的裨益，以及解釋原休憩處

的使用者能夠使用活動場所及鄰近的公園。 

 

水缸問題 

 

10. 於 7月 3日的設管會會議上有議員提出調整消防水缸的位置，顧

問公司因應要求設計另外兩個方案，將水缸外掛近面向廣東道的

天台。兩個方案可稍微增加天台的空間(約 1 平方米)，但會減少

商店儲存空間及禮堂空間，並導致活動場所無法採用玻璃外牆。 

 

11. 陳義飛先生認同原有方案比顧問公司新提出的兩個方案更理

想，但期望顧問公司研究將水缸高度稍微提高的可行性，以縮減

水缸佔用天台的面積；但如果研究結果顯示有關改動不可行，他

同意選擇原有方案。此外，陳義飛先生並要求顧問公司美化水缸

外牆。陳栢熙先生表示水缸高度與規劃許可申請無關，城規會純

粹會考慮建築物的整體外觀。 

 

其他事宜 

 

12. 趙頌恩助理專員提出現正將油尖旺區社區重點項目提交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審批，而重點項目的預算中為新家園協會提供的一次

性資助亦須得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批准。趙頌恩助理專員並提

醒活動場所的命名必須由民政事務總署審批並受政府內部規定

限制，陳義飛先生表示接受。陳少棠主席及黃舒明副主席建議將

活動場所命名為「油尖旺多元文化活動中心」以配合重點項目的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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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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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油尖旺區社區重點項目前期宣傳活動－多元民族文化劇場 

報價邀請書內容摘要 

 

 

活動日期  :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3 月  

      表演安排於 2015 年 2 月至 3 月正式演出  

 

活動地點  :  油尖旺區內的室內或戶外場所  

 

話劇要求 : 話劇主題必須為每場演出時間約 15 分鐘，預

計參演者為專業演員及人數約 12 至 18 名本

區華藉及少數族裔不同學校學生 (由民政處

建議參演者人選 )，以廣東話演出  

 

 

報價邀請書亦規定劇團報價內容須包括以下細項 :   

 

1. 向學生參演者提供五節話劇訓練及排演 

 

2. 劇團專業演員 

 

3. 業界專業有知名度非華裔懂廣東話演員 

 

4. 所有表演創作團隊費用、製作費用、現場表演節目所需的擴音

設施及效果所有有關費用 

 

5. 拍照及錄影話劇演出，並設計製作演出光碟 DVD，約 300套 

 

6. 推廣共融訊息單張(約 2000份)的設計、印刷及物資運輸 

 

7. 所有行政費用包括牽涉任何商標、版權 或專利、保險、給予 學

生參演者書券(每位$300)作為獎勵、話劇訓練及排演期間茶點飲

品、交通運輸雜項等一切開支所需的費用。 

 


